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66

2012

年

3

月

31

日 星期六

(

上接

B65

版

)

住所：昆明市北市区小康大道

３９９

号

注册资本：壹亿叁仟万元正

法定代表人：祁鸣

经营范围：经批准的国家配额管理的有色黑色金属，化工产品，木制品，机械设备，仪器仪

表，建筑材料，五金交电，针纺织品，服装，旅游产品，百货，工业生产资料，农业生产资料（不含管

理商品），日用杂品，仓储及相关服务；经贸部核定的一、二类商品和放开经营三定的一、二类商

品和放开经营三类商品的进出口贸易及转口贸易；物流服务；国际、国内货运代理业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云南冶金集团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７３

，

３７０．３９

万元，净资产

１８

，

８１３．２２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９６

，

２６１．４５

万元，净利润

５６５．７３

万元。

２．

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同属同一控股股东。

３．

履约能力

根据云南冶金集团进出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

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二）万盛炭素有限责任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壹亿贰仟玖佰贰拾捌万零玖佰元正

法定代表人：杨晓平

经营范围：炭素制品制造销售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万盛炭素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

３９

，

３７０．２２

万元，净资产

１５

，

１６５．１４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２

，

８５１．４２

万元，净利润

３６８．４３

万元。

２．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

与本公司同属同一控股股东。

３．

履约能力

根据云南万盛炭素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

力，与其交易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三）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叁仟叁佰捌拾伍万元正

负责人：沈家贵

经营范围：五金交电、机电产品、百货、建筑材料、粮油及制品批发零售；房屋维修、家电修理；

园艺植物种植。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分公司总资产

２

，

８７５．４５

万元，净资产

－

１

，

０８９．９９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７３７．６７

万元，净利润

５２．１６

万元。

２．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

与本公司同属同一控股股东。

３．

履约能力

根据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

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四）云南冶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五亿元正

法定代表人：董英

经营范围：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为准。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云南冶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３６４

，

０６６．０２

万元， 净资产

５４

，

６００．９２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２

，

６８８．８８

万元，净利润

４

，

４６４．３７

元。

２．

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同属同一控股股东。

３．

履约能力

根据云南冶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

力。

（五）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壹亿伍仟万元正

法定代表人：周强

经营范围：工程咨询、工程设计、工程承包；上述工程所需设备、材料的采购、销售、出口；外派

实施上述工程劳务人员；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期刊出版发行，各类广告的设

计、制作、发布及代理。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总资产

１４０

，

０４８．５６

万元， 净资产

１９

，

７５１．２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７０

，

２９８．８２

万元，净利润

３

，

７５７．３０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２．

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同属同一控股股东。

３．

履约能力

根据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

履约能力，与其交易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六）云南冶金集团金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壹佰万元正

法定代表人：王伟

经营范围：物业管理、装饰材料、五金交电、电子产品、文化办公用品、日用百货、农副产品、汽

车零配件的销售，以下限分公司经营：住宿、停车场、车辆清洗。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云南冶金集团金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资产

１

，

６２８．０８

万元， 净资产

４２９．８５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１４３．２３

万元，净利润

－５．７１

万元。

２

、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同属同一控股股东。

３

、履约能力

根据云南冶金集团金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

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七）云南金吉安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伍佰万元正

法定代表人：俞德庆

经营范围：工业、民用、有色冶金工程的乙级资质监理，工程技术咨询。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云南金吉安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总资产

１

，

８０６．２４

万元，净资产

９８２．９５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实现营业收入

３

，

２５６．７４

万元，净利润

３８５．９９

万元。

２

、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同属同一控股股东。

３

、履约能力

根据云南金吉安建设咨询监理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

交易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八）云南建水锰矿有限责任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贰亿伍仟万元正

法定代表人：张自义

经营范围：天然放电锰、电炉碳素锰铁、电解金属锰、硅锰、硅铁、冶金锰矿石、高锰酸钾冶炼、加工、销售；锰

矿石采掘、销售；钢材销售；钢桶生产销售；有色金属矿（贵金属矿除外）购销。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云南建水锰矿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

１３９

，

１５１．４４

万元，净资产

３８

，

３１０．７３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实现营业收入

５６

，

８７１．３５

万元，净利润

２

，

３１１．６８

万元。

２

、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同属同一控股股东。

３

、履约能力

根据云南建水锰矿有限责任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后

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九）云南永昌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贰亿捌仟伍佰柒拾壹万肆仟叁佰元正

法定代表人：周昌武

经营范围：硅产品及其附产品生产、销售；冶金用脉石英开采、销售。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云南永昌硅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６２

，

７９９．８０

万元，净资产

２３

，

８６４．２６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

现营业收入

５３

，

２９２．６８

万元，净利润

－３

，

８９５．４４

万元。

２

、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同属同一控股股东。

３

、履约能力

根据云南永昌硅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后

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十）昆明冶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壹拾柒亿元正

法定代表人：俞德庆

经营范围：冶金、化工、精细化工、电子、硅等新材料及新装备的研究、开发、生产及销售；工程科学技术研

究，技术转让、咨询及技术服务，经营本院所（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代理出口将本院所（企业）自行

研制开发的技术转让给其他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经营本院所（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

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

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昆明冶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３６２

，

８９２．１８

万元，净资产

１３６

，

２５２．７９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５

，

８０１．０６

万元，净利润

３１２．７６

万元。

２

、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同属同一控股股东。

３

、履约能力

根据昆明冶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

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十一）云南浩鑫铝箔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美元 玖仟伍佰陆拾肆万叁仟贰佰元正

法定代表人：周强

经营范围：生产

７

微米或薄于

７

微米规格的铝箔、光箔衬纸产品及其他铝箔产品，并销售公司自产产品。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云南浩鑫铝箔有限公司总资产

７２

，

７４５．５１

万元，净资产

６７

，

５９８．２８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

业收入

８３

，

６８０．０１

万元，净利润

１

，

６２５．２３

万元。

２

、与本公司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收购后，与本公司同属同一控股股东。

３

、履约能力

根据云南浩鑫铝箔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后形成

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十二）云南冶金昆明重工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陆仟万元正

法定代表人：焦苏华

经营范围：机械设备、电气设备及零配件、线材、板材、带材、管材制品、锅炉及辅助设备的生产与销售及科

研、设计、咨询服务；起重机械、水利机械制造；金属冶炼、压延加工及科研、设计、咨询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

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普通货运；以下范围限分公司经营：汽车维护、专项修理、咖啡豆的生产、加工、销

售、出口。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云南冶金昆明重工有限公司总资产

５９

，

２３８．１０

万元，净资产

２０

，

５９５．９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

现营业收入

３６

，

５４９．４６

万元，净利润

－１

，

５４０．７１

万元。

２．

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同属同一控股股东。

３．

履约能力

根据云南冶金昆明重工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后

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十三）云南省冶金医院

１．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王羚

诊疗科目：预防保健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神经内科、内分泌、老年病、普通外科、妇科、计划生育、小儿消

化、小儿呼吸、眼科、耳鼻咽喉、口腔内控、口腔修复、急诊医学、康复医学、职业病、临床体液、临床生化检验、临

床免疫、血清学、

Ｘ

线诊断、心电诊断、脑电及脑血流图诊断、中医内科、针灸科、推拿科等专业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云南省冶金医院总资产

１

，

５４５．１６

万元， 净资产

１

，

２１４．２７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９４８．３７

万元，净利润

－０．８９

万元。

２．

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同属同一控股股东。

３．

履约能力

根据云南省冶金医院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后形成坏账的

可能性较小。

（十四）云南冶金仁达电脑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叁仟陆佰万元正

法定代表人：唐俊

经营范围：电子计算机及配件、电子计算机维修及技术服务、电子产品及通讯设备（国家管理商品除外）计

算机网络工控技术及网络集成、家用电器、科教仪器、照相器材、现代办公机械、名片制作、装潢设计、（机房）防

雷、消防、照明、通风、机电设备及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工程咨询、培训服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云南冶金仁达电脑有限公司总资产

３２

，

０４０．１２

万元，净资产

４

，

２２４．８９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实

现营业收入

２８

，

１４６．２２

万元，净利润

２３３．８２

万元。

２

、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同属同一控股股东。

３

、履约能力

根据云南冶金仁达电脑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后

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十五）云南永昌铅锌矿股份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玖仟捌佰陆拾肆万叁仟贰佰元正

法定代表人：王峰

经营范围：铅锌矿及其附属产品、硫酸及附属产品、硅铁及其附属产品的生产及销售；农副产品、修理业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云南永昌铅锌矿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

５７

，

７４８．６９

万元，净资产

７

，

５９８．４９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实现营业收入

３０

，

５８１．５５

万元，净利润

－５２．９６

万元。

２

、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同属同一控股股东。

３

、履约能力

根据云南永昌铅锌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后

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十六）云南源鑫炭素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伍亿壹仟万元正

法定代表人：周强

经营范围：炭素、炭素制品及其原料生产、加工、销售；有色金属、黑色金属及其产品，矿产品，化工产品购

销；日用百货、日用杂品销售。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云南源鑫炭素有限公司总资产

１１３

，

６９５．３９

万元，净资产

１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２

、与本公司关系

与本公司同属同一控股股东。

３

、履约能力

根据云南源鑫炭素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本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与其交易后形成

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参见上述内容。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１．

交易的定价政策：双方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达成交易协议。

２．

定价依据：市场定价及协议定价。

五、有关交易协议的签署

公司日常经营中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与关联方签署具体的协议。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不适用）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以上关联交易是符合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能够推动公司可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关联交易公允，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该项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到公司的独立性，

符合本公司的利益，没有损害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八、年初至当前与该关联方发生关联金额

今年年初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公司与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

３２６０

万元（不含税）。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事前就本次关联交易通知了独立董事， 提供了相关资料并进行了必要的沟通， 获得了独立董事的认

可；独立董事认真审核相关资料后，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与关联

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

定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发现损害中小股东利益情况；所有关联董事在审议该事项时均回避表决；所采取的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十、备查文件

（一）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三）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７

证券简称：云铝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２２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铝股份”或“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经公司研

究，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星期三）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

。

（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星期三）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本部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

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 网络两种表决方式的一种。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六）会议出席对象

１．

凡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星期三）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

（被授权人不必为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附后）代为出席，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七）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召集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

１．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２．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３．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４．

《关于

２０１２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６．

《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

《关于公司与云南冶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８．

《关于对云铝国际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三、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出席会议的法人股股东持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 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

证、股东账户卡、有效股权凭证；流通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有效股权凭证；委托代理人应出示本人

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星期二）上午

８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

（三）登记地点：云南省昆明市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律和企业管理 部。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８０７

２．

投票简称：云铝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云铝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该证券相关信息

如下：

深市挂牌股票投票代码 深市挂牌股票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说明

３６０８０７

云铝投票

８ Ａ

股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

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则包含对本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

案的表决，可以不再对具体议案进行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的申

报价格

（元）

全部议案 代表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议案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２．００

３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

２０１２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５．００

６

《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６．００

７

《关于公司与云南冶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７．００

８

《关于对云铝国际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８．００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

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具体情况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

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股东

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

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

为准。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

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

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股

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五、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县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律和企业管理部

邮政编码：

６５０５０２

联系人：王冀奭、高宇莹

联系电话：

０８７１

—

７４５５２６８

传真：

０８７１

—

７４５５３９９ ０８７１

—

７４５５６０５

（二）会议费用：与会股东或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三）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六、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星期三） 召开的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序

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全

部

议

案

代表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１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２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３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４

《关于

２０１２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５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６

《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７

《关于公司与云南冶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８

《关于对云铝国际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注：请对每一表决事项选择同意、反对、弃权并在相应的栏中填写所持有的股份总数，三者必选一项，多选

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效委托）本委托人未作具体指示的，被委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注：本授权委托书之复印及重新打印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９

证券简称：江南红箭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０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以传真和邮

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会

成员

７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分别为齐振伟、廖平、刘方遒、杨庆年、向显湖、黄海波、袁春

晓。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审议表决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工作实施方案》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巨潮网的《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内控规范工

作实施方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关于转让成都市锦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中国巨潮网的《关于转让

全资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董事会决定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转让成都市锦尚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和《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具体见同日公告的《湖南

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９

证券简称：江南红箭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１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１

、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银河动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动力”）与深圳佳苑永盛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拟转让其全资子公司—成都市锦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锦尚公司”）

７０％

股权给深圳佳苑永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

、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３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

批准。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１

、名 称：深圳佳苑永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３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文新办公楼二栋

２０１

４

、法定代表人：肖达芹

５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６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不含证券业务），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

地块上从事房地产开发，从事餐饮行业的投资（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物业管理；经济信息咨询

（不含人才中介服务）。

７

、实际控制人：肖达芹

８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９

、深圳佳苑永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

权债务、人员方面无任何关联关系。

１０

、最近一期财务状况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财务报表帐面资产总额为

９７６．５９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０

万元，所有都

权益为

９７６．５９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锦尚公司

７０％

股权。

２

、锦尚公司基本情况

（

１

）公司名称：成都市锦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２

）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

（

３

）持股比例：银河动力持股

１００％

（

４

）注册地址：成都市成华区双庆路

４９

号

２

栋

６

单元

１

层

（

５

）经营范围为：项目投资管理、投资管理咨询。

３

、所持锦尚公司股权情况

银河动力持有的锦尚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

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公司不存在为锦尚公司提供担保或委托其理财的情况，不存在该子公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３

、锦尚公司财务情况

根据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５

日出具的《审计报告》（国

浩审字［

２０１２

］

２１８Ａ６８３

号），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锦尚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１０３．８３

元，负债总额

为

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０３．８３

万元；

２０１０

年营业收入为

０

万元，净利润为

－０．１６

万元。

４

、资产评估情况

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四川华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对锦尚

公司进行了评估，根据其出具的《成都银河动力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的成都市锦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部分股权项目评估报告》（川华衡评报［

２０１２

］

０１

号）所述，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评估

结论如下：

在满足评估假设条件下， 在评估基准日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账面值

１０３．８３

万元， 评估值

４２６．４５

万元，评估增值

３２２．６２

万元，增值率

３１０．７２％

；负债账面值为

０

，评估值为

０

，无评估增减值；

股东权益账面值

１０３．８３

万元，评估值

４２６．４５

万元，评估增值

３２２．６２

万元，增值率

３１０．７２％

。

根据评估锦尚公司

１００％

股东权益评估值

４２６．４５

万元， 相应计算

７０％

股权评估值

２９８．５２

万

元。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成交金额

银河动力将所持有的锦尚公司

７０％

股权协议作价人民币

８６０

万元转让给深圳佳苑永盛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

、支付方式

本次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方式支付。

３

、支付期限

协议经公司批准生效后

１

个月内支付。

４

、协议生效条件

协议在以下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

（

１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自公司印章。

（

２

）经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审议通过、批准本协议。

５

、其他

（

１

）本次股权转让审计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是）后锦尚公司产生的损益由股权转让后

各股东依各自权益承担或享有。

（

２

）根据锦尚公司运作的需要，深圳佳苑永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可以现金对锦尚公司进

行增资，增资时，锦尚公司股东权益经双方认可的具有证券资格的评估师事务所评估确定；增

资后，甲方持锦尚公司

１０％

股权，乙方持有锦尚公司的

９０％

股权。

（

３

）锦尚公司对停车场进行开发启动后

１

年内，银河动力将所持的

１０％

锦尚公司股权转让

给乙方， 具体价格在不低于

３６８

万元的前提下经双方认可的具有证券资格的评估师事务所评

估后确定。

（

４

）协议约定锦尚公司运作保证银河动力的停车使用功能。

６

、定价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在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审计评估后，根据锦尚公司资产状

况与深圳佳苑永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多次协商确定。根据评估锦尚公司

１００％

股东权益评估值

４２６．４５

万元，相应计算

７０％

股权评估值

２９８．５２

万元。双方商定的锦尚公司

７０％

股权转让价格为

８６０

万元，高于评估值。

五、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六、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转让股权的目的

万年场停车场是全资子公司成都银河动力有限公司专门用于停放通勤车场地，作为后勤

保障设施，效率较低。为管理和运作万年场停车场由成都银河动力有限公司投资组建了全资

子公司—锦尚公司。本着优势互补、整合资源的原则，通过转让锦尚公司股权，引入投资者，合

作运营锦尚公司，对停车场进行开发，即可满足公司停车功能又可有效利用和盘活资产。

（二）转让股权的影响

１

、锦尚公司主要业务是管理和运作银河动力万年场停车场，非公司主业，转让其股权不

会对公司主营业务产生影响。

２

、锦尚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帐面净资产

１０３．８３

万元，经与交易对方多次协商确

定锦尚公司

７０％

股权转让价格为

８６０

万元，据帐面价值计算，此次股权转让成都银河动力有限

公司将获得

７８７．３１

万元股权转让收益。

该交易可有效利用和盘活资产，获得资金、获取增值收益，补充主业经营流动资金，改善

银河动力资金紧张状况；能更好地挖掘该资产的经济价值，有利于优化资产结构，提高资产质

量。

七、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２

、关于转让成都市锦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独立董事意见；

３

、股权转让协议；

４

、锦尚公司《审计报告》；

５

、锦尚公司《财务报表》；

６

、锦尚公司《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９

证券简称：江南红箭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２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以传真和邮

件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公司监事会成

员

４

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４

人，分别为王德虎、陈钢、白锐、徐敏。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审议表决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推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由于工作原因，监事敖文祥先生向公司监事会提出书面辞呈，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公

司对敖文祥先生在监事会任职期间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监事会推荐刘宪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

一致。本议案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补选新的监事。

表决结果：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附监事候选人简历：

刘宪：男，

１９６４

年

１０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１９９９

年

２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任江南

机器厂驻京办主任；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任江南机器（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驻京

办主任；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至今任江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由于其担任控股股东江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未持

有本公司的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９

证券简称：江南红箭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３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决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３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４

、会议召开时间：本次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星期三）上午

１０

点

００

分召开。

５

、会议的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６

、出席对象：

（

１

）在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凡截止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下午收市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

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南区楠竹山江南工业集团江南宾馆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转让成都市锦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中国巨潮网的《关于转让

全资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２

、《关于补选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中国巨潮网的《关于第八

届监事会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的登记方式

（

１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个人股东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出示本人身份证、代理委托书。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

法人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持本人身份证、加盖法人印章的营

业执照复印件和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提

供本人身份证、加盖法人印章的代理委托书。委托书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

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出席会议时凭上述资料签到。授权委托书和经公证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在

本次会议召开前二十四小时备置于本公司。

（

２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

至

１６

：

３０

３

、登记地点：公司证券事务部。

四、其他事项

１

、公司股东应仔细阅读《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中有关股东大会的相关

规定。

２

、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交通费自理。

３

、联系人：宋相良

４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１－５８３００７０７

传真：

０７３１－５８３００２２７

５

、授权委托书（附后）。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本单位（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作如下表决：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一 关于转让成都市锦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二 关于补选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方法：在“赞成”、“反对”、“弃权”三栏中，选择您相应的表决意见栏填“

√

”，其他栏填

“

х

”。如股东不作具体指示，视为股东代理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有效期：本次股东大会。

委托人（签名或签章）： 代理人（签字）：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证券代码：

002377

证券简称：国创高新 公告编号：

2012-028

号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

于

2012

年

3

月

29

日以通

讯的方式召开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2

年

3

月

23

日以

电话

、

传真及电子邮件等方式提交给全体董事

。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名

，

实到董事

9

名

。

本次

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审议通过了

如下事项

：

审议通过

《

董事会关于对信息披露不准确问题的整改报告

》；

2012

年

3

月

22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

关于对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

》

(

中小板监管函

【

2012

】

第

30

号

)

，

公司对监管函所提及的问题高度重视

，

立即向全体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通报

，

并组织相关人员召开整改专题会议

，

制定

了具体的整改措施

。

具体整改措施详见刊登在

《

上海证券报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

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上的

《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信息披露不准

确问题的整改报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特此公告

。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377

证券简称：国创高新 公告编号：

2012-029

号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信息披露不准确问题的整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3

月

22

日收到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

关于对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

》

(

中小板监管

函

【

2012

】

第

30

号

)

，

该监管函指出公司披露的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

《

关

于公司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表决程序

、

表决结果存在披露不准确的问题

。

公司对上述监管函所提及的问题高度重视

，

立即向全体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

通报

，

并组织相关人员召开了专题会议进行研究和整改

。

现将整改措施报告如下

：

一

、

信息披露不准确问题的有关情况

公司在

2012

年

3

月

9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审议

《

关于公司

2012

年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时

，

关联股东国创高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和湖北长兴物资有限

公司未回避表决

，

参与了该议案的表决

，

该议案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出现错误

，

但公司在

披露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时

，

却称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上述错误违反了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第

1.4

条

、

第

2.1

条和第

10.2.2

的规定

。

二

、

整改措施

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上述问题

，

并采取了如下整改措施

：

1

、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此次信息披露不准确问题的整改

报告

，

同时责令公司相关责任人检讨并改正

。

2

、

组织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认真学习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

》、《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和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

》

等有关规范关联交易的规范性文件以及相关法律法规

，

要求相关人员今后要严格按照

上述规定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议

，

认真

、

及时地履行关联交易的上报

、

审批程序和信息披

露义务

，

确保公司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责任部门

：

董事会工作部

。

整改责任人

：

公司董事会秘书彭雅超先生

。

整改完成时间

：

长期抓好落实

，

持续规范

。

经过本次整改

，

公司对关联交易相关制度进行了认真

、

深入的学习和领会

，

从根本上理

解了关联交易事项的审批流程及审议程序

，

对公司进一步规范关联交易管理

、

强化信息披

露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

增强了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人

员的规范运作意识

。

公司将以此为契机

，

深刻反思

，

吸取教训

，

杜绝此类事情的再次发生

。

特此公告

。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145

公司简称：*

ST

钛白 公告编号：

2012-27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进展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破产重整期间

，

本公司存在因

《

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

规定的原因被暂停上市

，

或依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

规定的原因

（

如重整计划未获通过等

）

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

险

；

若本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

，

根据

《

上市规则

》

14.3.1

的规定

，

本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

市的风险

。

一

、

2011

年

11

月

30

日

，

嘉峪关市人民法院作出

（

2012

）

嘉法民重整字第

01-1

号

《

民事

裁定书

》，

裁定受理申请人天水二一三机床电器厂兰州天兰机电产品经营部对被申请人本

公司的重整申请

，

并于同日作出

（

2012

）

嘉法民重整字第

01-2

号

《

民事裁定书

》

裁定对本公

司重整

，

同时指定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为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管理

人

（

详见本公司

2011

年

12

月

2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编号

为

2011-69

号公告的内容

）。

二

、

本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

的相关规

定

，

嘉峪关市人民法院于

2011

年

12

月

2

日在

《

人民法院报

》、《

甘肃日报

》

和

《

嘉峪关

日报

》

刊登了

《

受理破产重整案件公告

》，

本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

日在

《

中国证券

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

《

被法院受理破产重整

》

的公告

（

编号为

2011-

69

号

）。

三

、

经管理人申请

，

12

月

6

日

，

嘉峪关市人民法院作出

（

2012

）

嘉民重整字第

01-2

号

《

决定书

》，

批准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继续营业

。

四

、

经管理人申请

，

12

月

26

日

，

嘉峪关市人民法院作出

（

2012

）

嘉民重整字第

01-3

号

《

决定书

》，

批准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继续履行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与安徽金星钛白

（

集团

）

有限公司签订的

《

托管协议

》。

即继续委托公司现托管方安徽金星

钛白

（

集团

）

有限公司对本公司实施托管经营

。

五

、

本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已经于

2012

年

1

月

12

日上午在在嘉峪关市新

华南路

1169

号国泰大酒店一楼多功能厅召开

，

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13

日

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发布的

《

中核华原

钛白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情况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2-04

号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

的相关规定

，

本公司和管理人将继续开展与公司破产重整

相关的其他工作

。

六

、

截止

2012

年

3

月

22

日

，

管理人登记的债权申报共

169

家

，

170

笔

，

申报债权总额

为人民币

（

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

）

341,276,529.76

元

。

经管理人审查初步确认

159

笔

，

确认

债权总额

321,150,577.54

元

；

不予确认的

9

笔

。

此外

，

因涉及诉讼等原因暂缓确认的债权

1

笔

。

其余债权正在审查确认过程中

。

另外

，

有三家债权人申报了取回权

。

本周没有债权

人进行提出新的债权申报

。

七

、

原定于

2012

年

2

月

29

日召开的中核钛白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和第一次

出资人组会议

，

因相关事宜还在积极磋商之中

，

未能如期召开

，

2012

年

2

月

24

日公司

发出了

《

关于重整案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延期召开的通知公告

》

和

《

关于重整案第一次

出资人会议延期召开的通知公告

》，

嘉峪关法院决定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和第一次出资

人会议延期召开

，

具体召开时间将另行通知

（

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24

日在

《

中国证

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发布的

2012-18

及

2012-

19

号公告

）。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

：

重整期间

，

本公司存在因

《

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

规定的原

因被暂停上市

，

或依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

规定的原因

（

如重整计划未获通过等

）

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

；

若本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

，

根据

《

上市规则

》

14.3.1

的规定

，

本公

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

本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

特此公告

。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管 理 人

二〇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